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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五月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五月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五月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五月施行 

 

2008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国有资产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此法，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 

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

有出资人权益。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如合并、分立、改制、上市等，应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企业国有资产法还对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与考

核、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等做出了相应规定。 

 

专利法修订决定通过专利法修订决定通过专利法修订决定通过专利法修订决定通过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决定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是在 1984 年

公布的，此后于 1992 年和 2000 年进行过两次修订。本次修订重点是为了保护专利人的合法权

益，鼓励发明创造和提高创新能力。新修改的专利法明确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的概念并细化了专利权授予和转让的相关规定。根据修改后的专利法，当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

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时或当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

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未充分实施其专利时，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 

位或个人的申请，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使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此外，新专利法加大了对专利侵

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 

 

2008 年 12 月 6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允许

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办并购贷款业务。并购贷款用于支持境内并购方企业通过受让现有股权、认

购新增股权、收购资产、承接债务等方式实现并购交易。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须符

合以下条件： 

 

- 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有效的内控机制； 

- 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充足率不低于 100%； 

-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 

- 一般准备余额不低于同期贷款余额的 1%； 

- 有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业团队。 

 

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

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为实现风险控制，《指引》规定并购贷款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

并购的资金来源中并购贷款所占比例不应高于 50%。此外，银监会还要求商业银行在借款合同中

约定保护贷款人利益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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